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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一

福建省大田新岩水泥有限公司

远程控制监控数据造假案

一、案情简介

2016 年 8 月 5 日中午，三明市环保局执法人员会同大田

县环保局突击检查了大田新岩水泥有限公司在线监控设施。

因在线监控站房上锁，执法人员联系企业管理人员立即到现

场配合检查。然而，企业管理人员却以种种借口迟迟不肯露

面，其行为令人生疑。苦等半小时后，执法人员认定企业拒

不配合检查，遂强行进入站房检查。经查，企业氮氧化物在

线监测主分析仪数据为 597mg/m
3
，但上位机、数采仪的数据

却显示为 228.2mg/m
3
，上传至环保部门的氮氧化物监控数据

还不到实测数据的一半，初步判定企业存在数据造假行为。

执法人员根据在线监控设施上位机电脑桌面上的一组

数字，破解了系统管理员登陆密码，从而进入电脑系统查阅

相关参数设置。这时，上位机电脑屏幕上的鼠标光标箭头在

现场未操作的情况下，突然在屏幕上不停地来回移动。凭经

验判断，上位机已被远程操控，有人正在篡改系统参数设置。

执法人员迅速进行全程录像，期间“氮氧化物模拟量电气上

限值”参数的设置值由 11.5 被缓慢下降调整至正常值 5，此

时上位机、数采仪和主分析仪表三者氮氧化物的数据也趋于



2

一致，约为 370mg/m
3
，整个远程操控调整参数的过程大约持

续了 90 分钟。随后，该公司中控系统（DCS）工程师陈某才

姗姗来迟，到达检查现场配合执法。为进一步固定证据，执

法人员来到该公司的中控室,执法人员发现在 DCS 工程师陈

某所用的电脑上，有一个“CEMS7-1-”控制远程窗口，显然

这是陈某在调整监控参数后慌乱之中未来得及关闭的界面。

在一系列铁证前，陈某交待了整个违法事实。原来，8

月 1 日开始，企业因脱硝设施出现故障，喷氨压力不稳定，

导致氮氧化物出现超标现象。为使传输至环保部门的在线监

控数据稳定达标，企业擅自对氮氧化物“模拟量电气上限”

参数进行修改，将正常上限值 5 修改为 11.5，经过这样的修

改后，企业上传到环保部门的氮氧化物就变成实际测量值的

38%左右，从而实现表面上的“达标排放”。

二、查处情况

大田新岩水泥有限公司外排烟气中氮氧化物的浓度为

597mg/m
3
，属于超标排放，且擅自篡改系统参数设置，致使

在线监测数据严重失真，涉嫌伪造监测数据，具有明显的逃

避监管和主观恶意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第九十九条以及《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

案件暂行办法》第六条、《福建省人民法院、福建省人民检

察院、福建省公安厅、福建省环境保护厅印发〈关于办理环

境违法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〉的通知》（闽环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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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5〕5 号）的规定，三明市环保局依法对该企业立案处

罚 10 万元，并将相关责任人员移送公安机关实施行政拘留。

三、案件启示

本案中企业污染防治设施运行不正常，外排烟气中氮氧

化物浓度严重超标。为使上传到环保部门的监控数据达标，

企业擅自篡改氮氧化物模拟量电气上限参数。执法人员利用

午休时间突击检查，企业为防止在线监控数据造假违法行为

败露，在故意拖延时间的同时，加大喷氨量以降低氮氧化物

的排放浓度，并在中控室远程将篡改的参数还原。为避免上

传的数据在短时间内突变引发怀疑，参数还原过程采取在 1

个多小时内逐步调整到位的方式进行。说明企业在数据造假

和应对执法检查已经有一套“预案”，对执法人员的突击检

查，一方面以管监控室钥匙的人员不在为由拖延时间，一方

面进行远程操控还原造假参数，自以为违法行为天衣无缝，

没料到执法人员会强行进入监控室，整个造假过程被全程录

像锁定作为证据。此案引发了一个执法人员能不能强行进入

监控室的问题,如果执法人员“温文尔雅”地等上一个多小

时，任凭企业消除造假痕迹，其实质是对企业违法行为的放

纵，也是执法人员的失职。在特殊情况下，执法人员要有敢

于担当的勇气，要有凭经验做出准确判断的敏锐，要有绝不

轻易放过企业违法线索的执著，当机立断，该承担责任的要

勇于承担责任，绝不让违法造假企业得以逃脱惩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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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二

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南湖村无名黑电镀

加工点环境污染犯罪案件

一、案情简介

2016 年 9 月 9 日上午，福建省环保厅执法人员联合莆田

市环保局、城厢区环保局突击检查了一家隐藏在莆田市城厢

区华亭镇南湖村的黑电镀加工点。根据群众提供线索，执法

人员初步判定黑电镀加工点可能藏在一座毫不起眼的民宅

里。现场检查时该民宅大门紧闭，执法人员敲门无人回应，

通过对民宅外墙的排查，执法人员发现在围墙外有一根白色

的 PVC 管正在排放黄色液体。在联系业主未果的情况下，执

法人员翻墙进入民房，发现民房内存在一个简易搭盖的电镀

车间，现场停放着一辆载有大量电镀原件的货车，还有 10

余袋电镀好的成品。车间内共有 2 个大镀槽、3 个小镀槽和

8 个存有电镀液的塑料桶，另有大量还未使用的原料，未配

套任何废水处理设施，电镀废水地面漫流，最终通过 PVC 暗

管排入围墙外小沟，最终进入木兰溪主干流。经采样监测，

暗管排放口总锌浓度为 276mg/L，六价铬浓度为 68.4mg/L，

总铬浓度为 152mg/L，均超过了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(GB21900-2008) 表 2 所规定浓度限值 3 倍以上，涉嫌环境

污染犯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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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查处情况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三十八条，《最高

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

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13〕15 号）第一条第三项，

《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、福建省人民检察院、福建省公安厅、

福建省环境保护厅印发<关于办理环境违法犯罪案件若干问

题的会议纪要>的通知》（闽环发〔2015〕5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

该黑电镀加工点涉嫌环境污染犯罪，环保部门已依法将该案

件移送公安机关侦办。

三、案件启示

此次行动，环保部门主动作为、迅速出击、严格执法，

属地政府积极配合，公安部门及时介入，有力地打击了环境

污染犯罪行为，对违法排污企业具有极大的震慑力。在案件

办理过程中，执法人员发现当地群众对黑电镀造成污染的认

识还不足，对此类环境违法行为无法作出准确判断，没能及

时向环保部门举报，这些违法企业才能够长期存在，逍遥法

外。

新环保法和环境污染犯罪“两高”司法解释赋予环保部

门按日计罚、查封扣押、限产停产、行政拘留和刑事司法移

送等手段，惩处力度大，对违法者震慑效应和对其他排污单

位的教育作用不可低估。但在日常执法过程中，也要同时注

重对环保法律法规的宣传，提高民众的环保法律意识，让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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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群众在知法、守法的基础上，做到全民维法，真正让这些

违法的企业无法遁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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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三

厦门同安区非法小制革厂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

一、案情简介

根据群众举报，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环保分局在同安区

洪塘镇御上山与下墩村交界处查处了一家非法小制革厂，该

小制革厂位于偏僻的废弃采石场，未办理任何环保手续，未

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。现场检查时，该制革厂含铬废水未

经处理直接通过管道排入旁边废石窟，渗入地下，经采样监

测，排放废水总铬浓度 2.90mg/L、六价铬浓度 1.01mg/L，

涉嫌通过渗井渗坑排放有毒物质。

二、查处情况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三十八条，《最高

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

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13〕15 号）第一条第四项，

《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、福建省人民检察院、福建省公安厅、

福建省环境保护厅印发<关于办理环境违法犯罪案件若干问

题的会议纪要>的通知》（闽环发〔2015〕5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

该企业环境违法行为涉嫌环境犯罪。同安环保分局当场对该

加工厂设施进行查封，并将该案依法移送厦门市公安局同安

分局侦办。

三、案件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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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“严重污染环境”的认定。该小制革厂将含铬重金属

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到厂外废石窟内，通过土壤渗流地下，

应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。

2.主观故意性认定。从现场看，该小制革厂废水通过私

设管道排入旁边废石窟，可以推断企业主观认知为“明知”，

具有主观故意，符合本项违法行为的主观认定，

3.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、设备的认定。设备是指基本

具有特定实物形态和特定功能，可供人们长期使用的一套装

置，如车床、锅炉、水泵、汽轮机；设施是指为某种需要而

建立的一个系统，如工程设施，军事设施。本案对该加工厂

的生产设备及配电设施进行查封，对象选择是准确的。

4.环保部门书面告知排污者妥善保管查封物的必要性。

本案中同安环保分局下达的查封决定书明确指出“查封设

施、设备存放于该拆解场内，你公司在此期间应当妥善保管，

不得擅自损毁封条、变更查封状态或者启用已查封的设施、

设备”有其合理性。依照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、扣

押办法》第十六条“对就地查封的设施、设备，排污者应当

妥善保管，不得擅自损毁封条、变更查封状态或者启用已查

封的设施设备”，该规定为宣告性条款，应作为环保部门在

实施查封扣押时必须履行的程序，目的是使违法者知晓擅自

损毁封条、变更查封状态或者启用的行为，将面临更严厉的

惩罚，同时也是对环保部门尽职免责的要求。


